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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认识到《协定》作为本区域历史最悠久的协

定、世界上覆盖人口最多的区域贸易协定、以及

唯一的横跨各次区域范围最广并包括整个区域

各种发展水平的协定的独特性，并进一步指出这

些独特性可为以符合多边贸易体系的原则和规

则的方式加强经济一体化打下基础， 

 还认识到贸易便利化是加强经济一体化和

提高国际竞争力的必要条件， 

 确认工商部门在发展和扶贫中的至关重要

作用，尤其是通过带来新的投资、就业和发展融

资，来发挥其重要作用， 

 强调制定有利于发展富有竞争力的中小企

业、特别是在农村的中小企业(鉴于本区域大多

数穷人生活在农村地区)的政策的重要性， 

 认识到一个有利的商业环境有助于动员投

资和其它形式的来自国内外资源的稳定和可预

测的融资， 

 强调在一个知识和创新日益成为中小企业

提高生产率和竞争力决定要素的经济中，科学知

识以及技术的发展，尤其是农业技术，包括按互

相商定的条件的技术转让，也是有利的商业环境

的必不可少的因素， 

1. 要求执行秘书在现有经常预算范围

内或通过所落实的自愿捐助： 

(a) 与各区域和全球伙伴协作，继续努

力开展着眼于政策的分析工作，并向亚太经社会

成员和适当的准成员提供技术援助，加强其人力

和机构能力，以： 

(i) 谈判、达成并执行多边和

区域贸易协定，具体重点放在加强

世贸组织/亚太经社会亚洲及太平

洋技术援助方案； 

(ii) 为提高国际竞争力，制定

和实施贸易便利化和电子商务惯

例； 

(iii) 创造有利于中小企业发展

并推动稳定的金融和投资流的国内

政策环境； 

(iv) 发展科学知识并开展技术

转让，推动有竞争力的知识经济的

发展。 

(b) 继续评估和分析涉及亚太经社会成

员和有关准成员的区域贸易协定和双边贸易协

定， 

(c) 在《亚太贸易协定》生效时采取措

施加强该协定，使之成为按照多边贸易体系的原

则和规则有效促进贸易和相关问题开展区域合

作的机制； 

(d) 继续在驾驭全球化方面组织政策对

话，不仅是在各政策制订者之间，而且也应在政

府、私营部门和民间社会代表之间（包括通过亚

太工商论坛）开展这些对话； 

(e) 在进行贸易能力建设援助时，特别

优先关注最不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内陆国、经济转

型国家和发展中小岛国的特殊需要； 

(f) 就本决议的执行情况向经社会第六

十四届会议提交报告。 

             第五次会议 

2006 年 4 月 12 日 

 
62/7. 通过印度洋和东南亚海啸预警安排多方

捐助者自愿信托基金加强海啸预警系统

安排的区域合作和协调
8
 

亚洲及太平洋经济社会委员会， 

忆及 2004 年 12 月 26 日袭击印度洋和东南

亚地区、对生命财产造成巨大损失以及造成其他

社会经济和环境损坏的前所未有的海啸灾难， 

认识到自然灾害管理在经济社会发展和扶

贫中的作用， 

 回顾联合国大会 2005 年 1 月 19 日题为“在

印度洋海啸灾后加强紧急救援、恢复、重建以及

预防”的第 59/279 号决议， 

 又回顾联合国大会 2005 年 11 月 14 日第

60/15 号决议，其中欢迎设立印度洋和东南亚海

啸预警安排多方捐助者自愿信托基金(以下简称

“自愿信托基金”)， 

 注意到秘书长向联合国大会第 60 届会议提

交的关于印度洋海啸灾后加强紧急救援、复原、

重 建 、 恢 复 和 预 防 工 作 的 报 告

(A/60/86-E/2005/77)， 

认识到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政府间海洋委员

会作为负责协调和确保全球各地海啸警报系统

相互操作的联合国机构的作用， 

注意到印度洋海啸预警与减灾系统政府间

                                                 
8 见上文第 218 至 219 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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协调组协调之下设立了印度洋海啸预警与减灾

系统， 

回顾在海啸灾害备灾方面开展区域合作的

重要性、为最大限度减少面对自然灾害的脆弱性

而开展伙伴合作的必要性，以及关于为建立海啸

区域预警系统而提供技术援助(包括开展南南合

作)的要求， 

 注意到 2005 年 1 月 6 日在雅加达举行的东

南亚国家联盟领导人特别会议通过的《2004 年

12月 26日地震和海啸灾后加强紧急救援、恢复、

重建和预防工作行动宣言》， 

 回顾 2005 年 1 月 18 至 22 日在日本兵库神

户举行的世界减灾大会通过的《兵库宣言》和

《2005-2015 年兵库行动框架》，以及特别会议

关于印度洋灾难的共同声明， 

 注意到2005年1月29日普吉部长级会议通

过的《海啸预警安排区域合作普吉部长宣言》，

其中，除其它外，强调迫切需要采取协调一致的

区域行动建立海啸预警系统，并请有关各方为自

愿信托基金提供捐助， 

欢迎通过泰国政府最初提供一千万美元的

捐款及随后瑞典政府提供 250 万美元的捐款，而

设立由联合国亚太经社会管理的自愿信托基金， 

回顾自愿信托基金旨在协助缩小本区域内

的能力差异，并确保建立一个有足够资源、由各

个协作中心网络组成的区域一体化海啸预警系

统， 

 注意到亚太经社会为设立和管理自愿信托

基金所作出的努力，包括分别于 2006 年 1 月 19

日和 3 月 28 日在曼谷举行了咨询理事会第一次

和第二次例会， 

1. 强调在区域海啸预警系统的规划、执

行、信息收集和知识共享方面开展国际合作(包

括南南合作)的重要性， 

2. 认识到自愿信托基金通过动员资源、

在各级建立和加强海啸预警能力以及加强海啸

预警系统有效安排不可缺少的区域和次区域合

作与协作，成为协助联合国教育、科学和文化组

织国际海洋学委员会发挥作用的一种手段的重

要作用， 

3. 请各国政府、各捐助国、相关国际组

织、国际和区域金融机构以及私营部门和民间社

会，考虑通过财政捐助和技术合作向自愿信托基

金提供捐赠， 

4. 要求执行秘书确保根据自愿信托基

金的规定、要求和目的对其进行有效、切实和透

明的管理； 

5. 请成员以及合适的准成员对所有自

然灾害减灾工作给予优先考虑。 

             第五次会议 

2006 年 4 月 12 日 

 

62/8. 实施联合国扫盲十年国际行动计划
9
 

亚洲及太平洋经济社会委员会， 

忆及在《联合国千年宣言》中，国家元首和

政府首脑决心确保到 2015 年，所有儿童，无论

男女，都能完成全部小学课程，女童与男童应具

有获得各级教育的平等机会， 

忆及 2001 年 12 月 19 日联合国大会第

56/116号决议宣布从 2003年 1月 1日起的十年

为联合国扫盲十年：全民教育；  

又忆及 2002 年 12 月 18 日联合国大会第

57/166 号决议欢迎联合国扫盲十年的《国际行

动计划》； 

再忆及2005年9月16日联合国大会第60/1

号决议强调了正规和非正规教育在实现消除贫

困和《千年宣言》所设想的其它发展目标中的关

键作用； 

 注意到联合国教育、科学及文化组织在全世

界促进扫盲和教育方面的带头作用； 

 重申创造从识字的环境与社会，对实现消除

贫困、减少儿童死亡率、抑制人口增长、实现两

性平等以及保障可持续发展、和平和民主等目标

至关重要； 

关切地注意到世界上 60%以上的文盲人口

生活在亚洲及太平洋， 

注意到联合国扫盲十年中期审评将在 2007

年进行； 

                                                 
9 见上文第 226 至 233 段。 


